
合泰企业专业代理深圳基金会设立

产品名称 合泰企业专业代理深圳基金会设立

公司名称 深圳合泰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海南 深圳 横琴 宁波均有办公场所

联系电话  13530180825

产品详情

基金会办理好处、怎么申请深圳基金会办理、深圳基金会代办时间、慈善基金会办理时间、哪些行业可
以申请基金会、基金会有哪些类型、怎么申请慈善基金会、基金会办理指引、公益基金会怎么办理、基
金会免税认证、基金会评级怎么办理，请联系合泰企业汪经理，专业办理基金会设立、认证，多年经验

 

(六)
登记部门的核名取名之后需要登记部门的核名，在《可行性报告》通过后核发《名称核准通知书》。(七
) 基金会的出资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必须为到一次性账货币资金，不能以股权、不动产权、知识产权、劳务
等非货币出资，也不能分期缴纳。并且一般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八)
基金会原始基金多少合适1. 根据现行的政策，注册资金要符合法定最低标准 200 万元；2. 基金会原始注
册资金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金会的实力，能吸引更多的爱心人士参与到慈善项目；3. 发起人确
定原始注册资金的时候，也需要考虑后续的筹款能力和慈善项目运作能力。从民政部门管理的角度来说
，基金会每年年底的时候，账户上净资金不得低于注册资金，同时根据民政部《关于慈善组织开展慈善
活动年度支出和管理费用的规定》规定，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慈善组织每年支出不得低于净资产的
6%-8%。例如，基金会注册资金 1000 万元，每年的慈善支出不得低于 60
万（6%），管理费用不得高于总支出的 13%。如果注册资金是 200 万元，那么每年慈善支出 16
万（8%），管理费用不得高于总支出的
20%。所以，发起人在确定注册资金额度时，也要考虑到机构的后续发展运营问题。(九) 基金会的发起
人《基金会管理条例》并没有对基金会发起人的国籍、地区、类型等作出限制性的规定，只要是想投身
公益事业的自然人（包括外国人和港澳台地区居民）、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
法人、合伙组织等都可以作为基金会的发起人。自然人和各类法人可以成为发起人，但像分公司、分支
机构、代表机构这样的非法人机构因不具有独立主体资格，不能单独承担民事责任，不能成为发起人。(
十) 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1. 不得同时担任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2.
公募基金会和原始基金来自中国内地的非公募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应当由内地居民担任；3.
理事长是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4. 基金会在换届和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应当进行财务审计。(十一) 基
金会的负责人依据《关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兼任基金会负责人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和《基金会
章程示范文本》,基金会负责人指：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十二) 基金会的理事1. 基金会设立理事
会，理事为5人至25人。理事任期由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5年。理事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任



；2. 用私人财产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相互间有近亲属关系的基金会理事，总数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1
/3；其他基金会，具有近亲属关系的不得同时在理事会任职；3.
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理事不得超过理事总人数的1/3；4.
理事会设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从理事中选举产生，理事长是基金会的法定代表人；5. 基金会理
事遇有个人利益与基金会利益关联时，不得参与相关事宜的决策；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
其所在的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6.
监事和未在基金会担任专职工作的理事不得从基金会获取报酬。(十三) 基金会的监事1.
可以设监事或者监事会（没有人数限制的法律规定）；2. 监事任期与理事任期相同；3.
理事、理事的近亲属和基金会财会人员不得兼任监事；4.
基金会理事、监事及其近亲属不得与其所在的基金会有任何交易行为；5.
监事和未在基金会担任专职工作的理事不得从基金会获取报酬。(十四)
基金会的负责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1. 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不得由现职国家工
作人员兼任。（我部《关于现职国家工作人员不得兼任基金会负责人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函〔2004〕2
70号）作出了解释：“在基金会登记管理工作中，《基金会管理条例》中的现职国家工作人员应掌握在
以下范围：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中的现职工作人员，以及
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但不包括上述机关和机构中已从领导岗位上
退下来尚未办理离退休手续的工作人员，也不包括上述机关和机构中离开行政工作岗位专门从事基金会
工作的工作人员。”在基金会登记管理工作中，工、青、妇等人民团体的领导同志不在现职国家工作人
员范围之内。）2. 因犯罪被判处管制、拘役或者有期徒刑，刑期执行完毕之日起未逾5年的，因犯罪被判
处剥夺政治权利正在执行期间或者曾经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及曾在因违法被撤销登记的基金会担
任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且对该基金会的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自该基金会被撤销之日起未
逾5年的，不得担任基金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3. 担任基金会理事长、副理事长或者秘书长
的香港居民、澳门居民、台湾居民、外国人以及境外基金会代表机构的负责人，每年在中国内地居留时
间不得少于3个月。(十五) 基金会的登记部门依据《基金管理条例》的规定，设立基金会必须到民政部或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登记管理权限不在市或县级民政部门。但是，2013年以来，
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湖北为代表在部分省份开展了下放基金会注册登记权限的政策试点，可以
设立非公募的市县级基金会。(十六) 费用支出限制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
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2、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
年基金余额的8%。3、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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